重庆市铜梁区维新镇沿河村糖柑产业项目土地入股协议


发包方（甲方）:  
承包方（乙方）: 
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，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及专业技术投入乡村振兴事业，经双方共同商议，现就维新镇沿河村糖柑产业项目股权租金事宜达成如下协议。
一、项目地址
维新镇沿河村1、2、3、5社。
二、入股范围
1.沿河村拥有约320亩（约12558株）美国糖柑、约305亩（约9035株）爱媛38果树和土地以及糖柑基地截至2025年12月31日所建设完成的配套设施。
2.双方约定，甲方将上述果树、土地及配套设施作为入股与乙方进行合作，由乙方负责对果树进行经营、管理、养护，并由乙方固定向甲方支付入股租金。
三、协议期限
1.双方约定，入股期限为五年，自2026年1月1日起算。
2.双方同意，因项目土地承包期限为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止，在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，若国家土地政策保持不变并继续承包，则入股期限顺延至2030年12月30日。若国家土地等政策发生变化导致无法继续入股，则本协议在2028年6月30日自动终止，双方均无需承担任何责任。
3.土地入股期限届满后，若乙方具备履行本协议的能力，且有继续履行本协议的意愿，则乙方享有优先继续承包的权利。 
四、入股租金费用及支付方式
1.双方同意并约定，乙方应当每年向甲方支付固定入股租金人民币72000元（大写：柒万贰仟元整）和土地入股租金人民币158110.68 元（大写：壹拾伍万捌仟壹佰壹拾元陆角捌分）。乙方应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支付下一年度的固定租金及土地入股租金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2026年的固定入股租金以及土地入股租金，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的同时向甲方进行支付。 
五、入股租金保证金
甲乙双方约定，入股租金保证金为人民币伍万元整（¥50,000），由乙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时支付给甲方。待入股期限届满后，甲方应将该保证金无息退还予乙方。 
六、双方约定事项
(一)项目所有权和收益权约定
1.在入股期内，糖柑产业项目所有权仍归甲方所有，乙方仅享受项目的经营权和收益权。
2.在入股期内，由乙方新投入产出经营附属物归乙方所有。
3.在入股期内，乙方对经营权及管理权具有转让的权利，但转让给第三方需征得甲方同意。
4.入股期结束后，乙方仅能带走其新投入的机械器具、管护工具等相关设施，糖柑产业及糖柑增值部分归甲方所有（如果树长大等），乙方不得要求对项目增值部分进行评估并索要相关费用。
5.关于保险收益的约定，果园保险的投保应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。保险受益按照种植保险受益归甲方所有，收益保险受益归乙方所有的原则进行分配；
(二)项目设备使用约定
1.在入股内，甲方原有的蓄肥池、灌溉及施肥设施、选果房、保鲜冷库、洗果选果等相关设备可供乙方免用，乙方需按要求做好以上设备的日常养护和管理。
2.以上设备在使用过程中若出现损坏，由乙方负责将设备维修至正常状态，否则需按设备原价据实进行赔偿。
3.乙方在使用以上设备中产生的水费、电费、人工等相关费用均由乙方自行负责。
(三)承包管护约定
1.在入股期内，乙方用工应优先考虑使用沿河村村民，积极促进沿河村村民务工增收。
2.乙方应制定糖柑项目管护制度，加强糖柑基地管护，每半年清理一次糖柑基地资产状况，并将资产状况统计表提交至甲方。
3.在入股期内，乙方应切实做好糖柑产业项目的日常经营管理，保证糖柑果树的正常生长，除因天旱、严寒等特殊原因外，不得出现大面积果树死亡等现象，因特殊天气若出现果树死亡，先由保险进行赔付，保险赔付不足部分由乙方承担；非特殊天气若出现果树死亡，1%以上死亡现象由乙方自行进行补植补种，1%以内由甲方承担40%，乙方承担60%。
(四)其他约定
1.在入股期内，若糖柑出现滞销、丢失等现象，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进行销售和处理。
2.在入股期限内，若乙方因自身原因主动放弃承包，甲方将不予退还本项目保证金、预缴的固定租金以及土地入股租金。 其项目经营权及管理权由甲方自动承接，甲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将项目经营权及管理权转租给他人，乙方不得干涉且不得向甲方索取任何费用。
3.本协议期限内，乙方所发生的用工责任（包括工伤、工资等）、交通安全、食品卫生安全、人身损害、安全事故等，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一切责任，与甲方无关。
4.在入股期限内，乙方未经甲方许可，不得更换果树品种。 
七、其他事项
1.若有一方违反合同约定事项，则需赔偿另一方经济损失。
2.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为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3.本协议一式六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镇农业服务中心保存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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